
  

 

 

案例分享──有關撤銷罰單涉及圖利 

 

銷罰單圖利，議員丟資格-1 

高雄市議員林ＯＯ11年前以服務選民之名，幫民眾關說警察，銷毀5張民眾交通

違規照片， 

違規照片，躲過合計上萬元的罰單，最高法院依圖利等罪，判林1年6月徒刑、

緩刑4年，褫奪公權兩年定讞，林從昨天開始，喪失擔任公職資格，成為幫民眾

銷單遭判刑定讞且失去民代身分的首例。《2017/2/18蘋果日報》 

 

銷罰單圖利，議員丟資格-2 

林從2006年起，以服務選民之名，把被固定式測速照相桿拍到闖紅燈、超速的

民眾違規車號、時間與地點等資料，交給時任高雄市警局議會聯絡人的警官陳

ＯＯ，再由陳轉給當時的市警局交通大隊逕行舉發中心警員潘ＯＯ，提前抽走

相關違規照片，並用碎紙機銷毀，避免這些民眾被開罰單。 

 

本案一、二審法院都以林未藉審查預算職權施壓警方等理由，判林無罪，經最

高院發回，高雄高分院四度更審都認為，林男服務處給陳男的請託單上有註記

「茲請託塗銷」等語，陳坦承林的目的就是要抽掉違規照片，林的助理更承認

「把照片抽掉應不合法，但以前就這麼做」，因此改判林、陳等人有罪。 

法院認為，林男等人動用特權幫助違規民眾免罰，但考量動機是「以特權關說

為民眾服務之舊時代思維與錯誤觀念」，且無不法所得，且其中33件違規照片

模糊，本就不宜裁罰，所餘5件違規罰款合計僅1萬餘元，惡性與侵害不重，因

此給予林男緩刑機會，須支付公庫8萬元，但褫奪公權2年，已退休的陳男等4名

同案被告則各被判刑5月到1年4月，均獲緩刑並各須褫奪公權定讞。 

 

問題討論 



  

本處依據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對市民有處罰鍰的權限，若民眾有違反此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勸導無效時即應當場製單舉發開立裁處書，並由違規人簽名。此時

本處同仁即應依法執行公權力，若遇有請託關說情形，應向政風室反映登錄，

以保障同仁權益。 

若接受相關請託關說撤銷裁處書，即可能違反貪汙治罪相關規定，構成圖利之

嫌了。 

 

 

(本文宣導案例作者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政風室主任呂佩毓） 

 

 

 

 

 

 

 

 

 

 

 

 

 

 

 

 

 

 

 



  

 

 

重要證件不離身，避免淪為歹徒行詐之工具 

 

重要證件一旦遭騙、失竊、遺失，應立刻辦理掛失，確保自身權益！ 

165專線近來接獲民眾申訴，指詐騙集團假冒公務機構，以涉嫌洗錢等治安事件

為由，要求民眾提供個人證件(身分證件、護照)、相片，甚至金融帳簿、提款

卡等，後續再假冒該人名義實施詐騙，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亦可能造成親友或

他人受害，請民眾提高警覺，切勿受騙上當！ 

下列情境都是要詐騙重要個人證件及資料，請提高警覺，歡迎隨時撥打 165查

證。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資料) 

 

 

 

 

 

 

 

 



  

 

 

公務人員違規備份資料洩漏秘密案例 

 

    張員係某機關公務人員，經常利用值日之便，在該機關內使用單位個人電

腦，整理職務上所持有之秘密文書，其間為求便利，曾違反「電腦作業人員洩

密違規懲處標準」規定，擅自將未經核准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分別儲存

於私人攜帶式硬碟機資料庫中。日後因該電腦硬碟磁軌損壞當機，致前揭機密

資料存放於硬碟中，渠未依電腦維護規定清除記憶內容，交付廠商維修，廠商

因維修需要又將資料存於其硬碟機中保存，經修復後，再將先前保存於其個人

電腦中資料輸回使用，事後卻忘記將其保存於個人電腦內之文書檔案刪除，嗣

因案需要檢調專案小組持搜索票搜索陳宅時，在其電腦中查獲機密資料，本案

廠商因不知情被判無罪，張員之行為已分別構成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二條第四

項「過失洩漏職務上持有之軍機」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公務員因

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案經法院審理後，認為張員係一時疏失觸犯刑

章，且洩漏之資料均無具體事證足以證明有外洩他人情形，且審酌張員犯罪後

深表悔悟等情況，量處張員有期徒刑一年二月，並依法緩刑二年。 

 

    本案顯示張員平日對資訊安全缺乏警覺性，使用電腦仍停留在單純事務工

具之心態，復因方便行事誤觸刑章，殊值所有公務員警惕，切記不可洩漏職務

上所知悉的機密，並要防範因電腦運用疏忽而洩漏職務上所保管的機密文件。 

     

    目前政府為強化國力並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推動電子化政策，電腦已是公

務機關處理公務的主體設備，因工作或電腦週邊設備更新，需要外送專業公司

維修，應注意流程管制監督系統，並嚴密安全防護措施，方能防制洩密事件發

生。 

 

 

(本文摘自網頁宣導案例) 



  

 

 

 

 

 

 

 

 

 

 

 

 

 

 

 

 

 

 



  

（本文摘自１０７年清流雙月刊１月號文章） 


